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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军地合作航空电气项目为例，研究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演进机制，围绕基于“冲

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对项目履约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治理结构，同

时考虑偶然性收益激励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模型。通过收集军地合作项目的契约管理人员348份问卷对理

论模型及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治理具备三层演进治理结构并与履

约绩效正相关，偶然性收益激励在契约冲突治理与履约绩效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研究确立了军地合作

项目契约冲突治理体系，相关结论能够深化契约治理中关于化解契约冲突的认知，丰富履约绩效影响渠

道研究，为融合项目契约主体进行契约冲突治理并提高履约绩效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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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integration project contract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tract conflict under incomplete contract condition,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impact of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on contractual fulfillment performance based on “Conflict-Coope- 
ration”. The model is presented, which reflects the mechanism of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of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is explained, so that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which introduces incentives of accidental benefit as mediating variables. 348 questionnaires were 
recruited from contract managers in many integration projects.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hypothesis is carried out. The study argues that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
nan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tractual fulfillment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of accidental bene-
fit ha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and contrac-
tual fulfillment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establishes the three layer evolution governance sys-
tem of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deepens the recognition of 
contractual conflict in contract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of contractual fulfillment performance is 
enriched. It provides the guidance for contractual conflict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improv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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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进一步有效开展军工产品研发生产的军地合作是当前深度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军地合作是军工产品的典型项目开发方式，在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国家鼓励军地单位

和部门通过军地合作的开发策略带动军工产品市场、资金、研发、渠道等资源，降低军工产品研发生产

风险，实现新时期深度军民融合的快速创新发展。然而由于现阶段军民融合体制转型不完全，军地合作

项目仍然存在军工企业股东、社会资本股东和军地合作项目管理机构之间复杂的三方契约关系，进而形

成了契约各方主体间有形或无形的博弈与竞争，并引发了多种契约矛盾，这不符合当前军民深度融合的

战略背景。在很多军地合作项目中，军地各方契约主体均不能实现预定契约目标，股权融资模式体验感、

获利感较差，这极大地影响了军地合作项目的契约管理效率。 
理想的契约强调均衡性，具有完全的相容性，尽可能采取无限包容的契约关系，并认可契约各方主

体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契约履行过程中的隐形影响[1]。但由于军地合作项目契约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军地各

方对军民融合内涵彼此认知的局限性，几乎不可能签订内容完备的军地合作契约。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

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治理具有一定的逻辑演进层级结构，进行基于“冲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必

然会影响履约绩效；同时偶然性收益是契约不完全条件下必然性收益的必要补充。基于此，本文分析基

于“冲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机制，提出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治理结构，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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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证研究，分析契约冲突治理对履约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偶然性收益激励对上述影

响所产生的作用。 

2. 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演进与治理 

2.1. 基于“冲突–合作”的军地合作契约冲突治理机制 

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军地合作项目的剩余控制权作为契约未明情况下做出决策的权利，是军地各方

获取自身利益的重要保证，它受到剩余索取权的影响，在根本上由军地合作项目最终的所有权所决定。

在军地主体目标冲突的直接作用下，剩余索取权冲突和剩余控制权冲突几乎同时发生。对于军地合作项

目来说，各方主体对剩余权利的要求是隐性的，只有在契约目标冲突发生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冲突才会凸显出来。在我国现有军民融合体制下，军地合作项目的控制权与项目所有权大部分是相分离

的，会加剧剩余控制权的争议[4]。不是每个军地合作项目的主体都能获得与项目内享有的所有权相对应

的剩余控制权，有一部分剩余控制权可能被其他契约主体占有。通常情况下军工股东拥有较多的项目所

有权，由于军工项目的特殊性，军工企业股东往往在获得相应的剩余索取权之外，还会追求更大比例的

剩余控制权；军地合作项目管理机构拥有较多的项目控制权，一般却并不占有项目所有权，往往在项目

控制中谋求除所有权以外的利益最大化。上述问题都将使契约目标冲突最终演进为剩余索取权分配冲突

和剩余控制权配置冲突[5]。因此，剩余控制权冲突是契约目标冲突的必然结果，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ontract conflict 
图 1. 契约冲突演进机理 

 
军地合作项目契约主体在冲突谈判中通常依靠剩余权利再安排和利益再分配来解决项目履约过程中

的潜在契约冲突。但如果某方契约主体没有获得其认为应该获得的权益，就会感到不公，将在事后遮掩

其行为，由此引发无谓损失，履约绩效随之大幅降低[2] [3]。军地各方主体必须进行契约冲突治理，协调

各方契约目标和对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进行再分配有利于合作达成，进而提高股权融资军工项目的契约

执行效率、契约目标实现程度以及契约目标实现路径及其有效性。因此，契约冲突治理是项目履约过程

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直接决定了履约绩效的高低。 
完全契约理论将事前激励作为契约治理精髓，致力于事前最优激励机制的设计，其目的获得最优设

计契约，此种情境主要是以完美履约绩效为基础，将缔约各方的利益在缔约之初完全捆绑起来，追求最

大化的必然性收益。然而，现实经济环境中的军地合作项目缔约过程中进行最优契约设计激励可能产生

缔约收益，可能会增加缔约各方事后争论的成本[6]。因此，新创股契约各方主体的利益存在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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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以事后偶然性收益进行激励并获得完全履约绩效，缔约各方必须针对相应权利进行再谈判，最终

完成合作。基于“冲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机制，强调了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化解契约冲突，具体如

图 2 所示。 
 

 
Figure 2.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ontract conflict based on “conflict-cooperation” 
图 2. 基于“冲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机制 

2.2. 军地合作契约冲突治理结构 

军地合作项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引起了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冲突，使契约内权利配置偏离

最优水平，造成契约内权利配置的非效率。在履约过程中，剩余权利再分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契约各

方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的潜在冲突[7]。完善的冲突治理机制可以通过改善不完全契约条件和实施有效监督

降低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高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配置效率，可以缓解委托代理冲突[8]。
因此，军地合作项目的契约冲突治理包括契约目标冲突协调、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以及剩余控制权再分配

三个演进层级。契约主体通过一定的契约冲突治理最终达成合作，具体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ontract conflict 
图 3. 契约冲突治理结构 

 
根据契约冲突演进机理，契约冲突治理包括契约目标协调、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以及剩余控制权再分

配三个递进层级。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目标冲突协调不能完全解决契约冲突问题，原因在于契约目标冲

突表现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上。契约各方主体对于契约目标冲突能否协调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契约资本配置效率[5]。契约目标冲突协调过程将推动缔约各方对契约内权利重新进行配置剩余索取权。

契约主体在明确了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基础上必须再明确契约风险如何分担、契约的问责机制如何安排和

偶然性收益如何获取，进一步明确剩余控制权的分配[9]。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将推动缔约各方对剩余控制

权进行融合控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1： 
H1a 契约目标协调对剩余索取权再分配有正向驱动作用。 
H1b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对剩余控制权再分配有正向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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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履行过程中的契约冲突现象普遍存在，契约各方主体具有有限理性，需要在冲突中寻求合作并

期待尽可能在契约冲突治理中获取最大利益，契约冲突解决有助于提高缔约各方的潜在收益。由于契约

再谈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契约各方主体致力于约定事后谈判制度，并尽可能避免再谈判为投机主义创

造条件，以满足能够在事后获得足够的偶然性收益，抵消初始缔约成本和再谈判成本，甚至获取额外的

收益补偿[9]。基于此，有学者致力于激励契约涉及设计和最优激励的选择[10] [11]。基于上述分析，结

合契约冲突治理结构，提出研究假设 2： 
H2a 契约目标协调与偶然性收益激励正相关。 
H2b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与偶然性收益激励正相关。 
H2c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与偶然性收益激励正相关。 
不完全缔约形成了敷衍缔约绩效，在履约过程中契约目标动态变化，一旦缔约各方的目标利益平衡

被打破，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各方主体不得不对契约目标进行动态调整以降低潜在的风险损失，通过再谈

判进行目标协调有益于减少契约冲突。恰当的契约责任、合理的风险分担以及正当的偶然性收益获取是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的最终目的，能够使缔约各方在执行了敷衍缔约绩效进行缔约以后通过进一步治理改

善履约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3： 
H3a 契约目标协调与履约绩效正相关。 
H3b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与履约绩效正相关。 
H3c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与履约绩效正相关。 
H3d 偶然性收益激励与履约绩效正相关。 
军地合作项目的契约再谈判也必然发生，履约过程是具有重复博弈特征的[12]。在现实经济环境中，

契约冲突治理本质上是对履约异常(契约冲突)的修正，当治理程序和结果与初始契约(交易双方的合意)接
近或在初始契约基础上能够获取额外的偶然性收益，契约主体才会感觉到公平。在偶然性收益激励作用

下，契约主体会更少地关注契约冲突过程，而把关注点重新放在化解冲突并达成合作。因此，军地合作

项目契约冲突治理是否起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契约主体是否能够在进一步合作中获取额外的收益。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4： 
H4 偶然性收益激励在契约冲突治理对履约绩效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式，并对调查涉及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进行回访，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制定调查样本的选择标准包括两点：1) 调查对象尽量选取直接从事军工项

目契约管理工作或至少从事与军工项目契约管理工作相关的军地合作项目经理、股东代表及项目管理人

员；2) 调查问卷发放尽量选择自由式而非强制式，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本文次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4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全部调查对象的

85.3%，保证调查对象能够较好理解问卷目的与测量条件；在契约管理领域从业 3 年以上的人员占全部调

查对象的 89.7%，保证调查对象具备一定的普遍性和可靠性。在问卷的基础上对 6 名调查对象进行了回

访，其中 2 人是某军工企业的项目总监，4 人是军工项目团队中高层管理人员，以上 6 人全部拥有契约

管理的部分直接决策权，并大量接触军地合作争议问题和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问题。 
在量表设计方面，分别建构契约冲突治理、偶然性收益激励以及履约绩效三个维度，主要借鉴契约

冲突管理[13] [14]、冲突控制及契约管理[15] [16]和契约治理[17]。偶然性收益激励主要借鉴股权激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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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盈余的关系[18]和内在激励的测量[19]。履约绩效主要借鉴履约绩效考察指标[20]和关键履约绩效指

标[21]。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在大规模问卷调研前，向 30 位参与军地合作项目的契约管理的专

业人员发放了初始问卷，进行小规模预检验。对问卷预检反馈结果进行专家讨论，根据 CITC 指标对部

分测量题项进行了删除和修正，最后形成正式问卷。正式调查问卷包括契约冲突治理(含契约目标协调、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三个分维度)、偶然性收益激励以及履约绩效三个维度，共设计 14
个题项，测量 5 个变量。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法，其中“1”代表“非常不赞同”，“2”代表“比较不赞

同”，“3”代表“一般赞同”，“4”代表“比较赞同”，“5”代表“非常赞同”。 

3.2. 变量测量与量表检验 

使用 SPSS 22.0 对样本所有测量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Cronbach’s alpha 方法检验各个变量

的信度。量表的可靠性分析如表 1 所示。各变量的 Communalities 值均大于 0.5、普遍大于 0.6 (>0.5 为较

好，阙值为 0.4)；三个测量维度的 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7 (>0.7 为效度较好，阙值为 0.6)，样本总体

Cronbach’s α值为 0.948 (>0.9 为非常理想值)，表明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Table 1.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表 1. 量表可靠性系数 

变量 题项 Communalitie 因子荷 
载量 

Cronbach’s α KMO 组合 
信度 

AVE 

契约冲 
突治理 

契约目 
标协调 

缔约各方会为了双方共同 
的契约目标最终实现而付 
出努力。(Veatch [13]) 

0.502 0.708 

0.893 0.948 0.904 

0.8660 0.6830 
缔约各方积极处理在履约 
过程中出现的目标冲突问

题。(Pitelis [14]) 
0.532 0.729 

缔约各方通过缔约事后的 
再谈判化解契约目标冲突 

事项。(Pitelis [14]) 
0.566 0.752 

剩余索取 
权再分配 

缔约各方有意愿在缔约事 
后灵活处理契约未写明的 
权利。(Murshed [15]) 

0.653 0.808 

0.7885 0.7885 
缔约各方通过缔约事后再 
谈判进一步明确了契约成 
本外的剩余资本归属。

(Murshed [15]) 

0.614 0.783 

剩余控制

权再分配 

缔约各方通过缔约事后再 
谈判进一步明确了契约的 

风险分担约定。(Rooks [16]) 
0.565 0.752 

0.8819 0.7135 
缔约各方通过缔约事后再 
谈判进一步明确了契约的 

责任划分约定。(Rooks [16]) 
0.555 0.745 

缔约各方通过缔约事后再 
谈判获取了额外的契约利

益。(Bai [17]) 
0.586 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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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偶然性收益激励 

缔约各方可以通过事后再 
谈判获取偶然性收益。 

(刘宝华[18]) 
0.697 0.835 

0.796 

  

0.8803 0.7102 

缔约各方可以接受事后再 
谈判造成一定量的缔约成 
本增加。(Cameron [19]) 

0.696 0.834 

缔约事后再谈判能够兼顾 
缔约各方的利益诉求，使 
各方积极承担风险和责 
任。(Cameron [19]) 

0.737 0.859 

履约绩效 

契约最终按照双方共同意 
愿完成，契约完成水平符 
合或高于原有水平。 

(李丽[20]) 

0.707 0.841 

0.812 0.8888 0.7271 缔约各方认可己方所付出 
的再谈判造成的额外契约 

成本。(Yuan [21]) 
0.743 0.862 

缔约事后再谈判未对履约 
产生消极影响。(Yuan [21]) 

0.732 0.855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方法检验效度，进行 KMO 测度与 Barlett 检验，并考察因子荷载量，见表

1 标示值。量表样本总体 KMO 值为 0.904 (>0.9 为效度非常好，0.7 为阙值)。Barlett 检验显著性检验 P 值

为 0.000，达到极其显著水平。因子荷载均大于 0.7，普遍大于 0.8 (0.30 为最小可接受值，0.45 为理论建

议值)。CFA 各项指标均达到参考值，上述数据说明该量表的建构效度较好。 
根据上述分析理论模型结构相对较合理，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计算结果表明，量表中五个维度

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 0.7 (0.6 为阙值，0.7 以上为良好)，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上述五个维

度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 0.6 (0.5 为阙值)，表明量表具有一定的收敛效度。对各变量进行相

关性分析，见表 2 标示值。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表明契约不完全、

剩余控制权争议、契约目标冲突、剩余索取权冲突、剩余控制权冲突五个潜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2. 相关系数 

 契约目标协调 剩余控制权 
再分配 

剩余控制权 
再分配 偶然性收益激励 履约绩效 

契约目标协调 1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 0.549** 1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 0.427** 0.561** 1   

偶然性收益激励 0.531** 0.578** 0.755** 1  

履约绩效 0.506** 0.596** 0.791** 0.804** 1 

注：在 0.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P < 0.001)表示为***，在 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P < 0.01)表示为**，在 1%的置信区间

上显著(P < 0.01)视为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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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itting statistic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统计值 

变量关系 S.E. 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P 是否支持原假设 

契约目标协调与剩余 
索取权再分配 

0.083 11.641 0.919 *** 支持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与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 

0.072 12.981 0.901 *** 支持 

契约目标协调与偶然 
性收益激励 

0.208 3.406 0.672 *** 支持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与 
偶然性收益激励 

0.307 3.144 0.960 0.002 (**) 支持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与 
偶然性收益激励 

0.238 5.782 0.415 *** 支持 

契约目标协调与履约 
绩效 

0.102 0.662 0.064 0.508 不支持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与 
履约绩效 

0.119 2.267 0.268 0.023 (*) 支持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与 
履约绩效 

0.085 10.657 0.929 *** 支持 

偶然性收益激励与履 
约绩效 

0.102 3.390 0.346 *** 支持 

注：在 0.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P < 0.001)表示为***，在 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P < 0.01)表示为**，在 1%的置信区间

上显著(P < 0.01)视为通过检验。 

3.3. 假设模型检验 

使用 AMOS 21.0 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检验。模型的拟合指数表现如下：CMIN/DF = 4.842 < 5，
GFI = 0.900 > 0.5，NFI = 0.914 > 0.9，IFI = 0.930 > 0.9，CFI = 0.930 > 0.9，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处于可接

受范围。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2 发现，假设 H1a、H1b、H2a、H2b、H2c、H3b、H3c、H3d 得到证实；假设 H3a 的 P 值不显

著，未能通过检验。① H1a、H1b 得证说明，在三层演进契约冲突治理过程中，契约目标协调对剩余索

取权再分配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对剩余控制权再分配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② 
H2a、H2b、H2c 得证说明，契约冲突治理对再谈判过程中的偶然性收益激励有明显的正向驱动作用，表

现为契约目标协调、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以及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分别与偶然性收益激励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现实中表现为，契约各方主体在缔约再谈判、履约再谈判过程中，趋向于进一步获取偶然性收益。利益

最大化是契约主体参与契约活动的内在驱动，是其根本目的；③ H3b、H3c 得证说明，剩余索取权再分

配、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与履约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现实中表现为，契约各方主体通过履约再谈

判进一步达成一致，在此过程中，部分冲突得以化解，履约绩效获得提升。④ H3d 得证说明，偶然性收

益激励对履约绩效有正向驱动作用。在现实中表现为，契约主体在契约履行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满足

自身获取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消除与契约另一方的冲突，使主体利益与契约合作效率相一致。⑤ H3a
未通过检验说明，在契约冲突治理中，如果不考虑偶然性收益激励，契约目标协调对履约绩效的正向驱

动效果不显著。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假设 H3a 未能通过检验，但由于假设 H2a、H3d 成立，则说明：如

果考虑偶然性收益激励作用，即契约主体在缔约再谈判中更多地考虑未来可能获取的额外收益，这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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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促进缔约再谈判对履约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契约目标协调通过偶然性收益激励的完全中介作用对

履约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综上所述，契约冲突治理中所包含的契约目标协调、剩余索取权再分配以及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具有逻辑演进关系，契约冲突治理对履约绩效总体上仍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偶然性收益激励在契约冲突治理对履约绩效影响的中介作用，在基准模型(有中介作用)基础

上构建竞争模型(无中介作用)，并与基准模型进行比较。模型比较的拟合度指标如表 4 所示。表 4 数据表

明，基准模型的拟合指标满足拟合要求，而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都未能达标。从拟合的对比情况来看，

基准模型优于竞争模型，说明偶然性收益激励在契约冲突治理对履约绩效影响的中介作用较明显，假设

H4 得到证实。 
 

Table 4. Comparison of fitting index between benchmark model and competition model 
表 4. 基准模型与竞争模型拟合度指标比较 

模型种类 变量之间的关系 拟合指标 

基准模型 偶然性收益激励有中介作用 CMIN/DF = 4.842，RMSEA = 0.051，GFI = 0.900， 
NFI = 0.914，IFI = 0.930，CFI = 0.930 

竞争模型 偶然性收益激励无中介作用 CMIN/DF = 16.713，RMSEA = 0.213，GFI = 0.800， 
NFI = 0.685，IFI = 0.698，CFI = 0.697 

 
为了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中的中介作用，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生成 1000 样本)来对模型中的 5 条

中介作用路径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1) 偶然性收益激励的部分中介作用路径存在，分

别是“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偶然性收益激励→履约绩效”、“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偶然性收益激励→履

约绩效”；2) 契约冲突治理内部演进关系与偶然性收益激励影响的部分中介作用存在，分别是“契约目

标协调→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偶然性收益激励”、“剩余索取权再分配→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偶然性收

益激励”；3) 偶然性收益激励的完全中介作用路径存在，是“契约目标协调→偶然性收益激励→履约绩

效”。上述结论与拟合度指标比较所证实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解释了 H3a 未通过检验的深层次原因：

如果缺少偶然性收益激励的中介作用，契约目标协调对履约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契约目标协调对履约绩

效的影响完全通过偶然性收益激励起作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契约目标协调属于缔约再谈判，此时契

约尚未开始履行，契约目标协调对履约绩效的单纯影响作用并不显著，但如果契约各方主体通过事前预

测履约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偶然性收益，以此来刺激再谈判，就会大幅度提高履约绩效。 
 

Table 5. Bootstrapping (1000) significance test of mediation path 
表 5. 中介路径的 Bootstrapping (1000)显著性检验 

中介路径 标准化系数 双尾显著性 LL95CI UL95CI 中介形式 

契约目标协调→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 

偶然性收益激励 

c* 0.743 0.001 0.655 0.808 

部分中介 
a* 0.746 0.001 0.633 0.782 

c'* 0.429 0.001 0.307 0.527 

b* 0.438 0.001 0.309 0.524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 

偶然性收益激励 

c* 0.746 0.001 0.634 0.791 

部分中介 
a* 0.882 0.001 0.777 0.872 

c'* 0.227 0.001 0.606 0.744 

b* 0.718 0.001 0.143 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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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契约目标协调→ 

偶然性收益激励→ 

履约绩效 

c* 0.718 0.001 0.635 0.792 

完全中介 
a* 0.954 0.001 0.934 1.005 

c'* 0.019 0.387 −0.022 0.064 

b* 0.940 0.001 0.903 1.005 

剩余索取权再分配→ 

偶然性收益激励→ 

履约绩效 

c* 0.763 0.001 0.672 0.804 

部分中介 
a* 0.954 0.001 0.932 1.008 

c'* 0.116 0.003 0.047 0.181 

b* 0.868 0.001 0.808 0.951 

剩余控制权再分配→ 

偶然性收益激励→ 

履约绩效 

c* 0.905 0.001 0.823 0.907 

部分中介 
a* 0.954 0.001 0.936 1.006 

c'* 0.286 0.001 0.625 0.800 

b* 0.702 0.001 0.192 0.357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某航空电气军地合作项目为例，围绕基于“冲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对履约绩效的影

响进行研究，解构了契约冲突治理的三层演进框架，引入偶然性收益激励为中介变量构建了理论模型，

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治理内部，契约目标协调对剩余索取权再分配有正向的驱动作用，剩

余索取权再分配对剩余控制权再分配有正向的驱动作用。现实军地合作的很多情境下，所有权和控制权

是相分离的，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通常会采取行动，以平衡在缔约谈判与再谈判过程中己方利益消耗。

军地合作主体在项目治理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初始合作协议中“未来可能发生的协议事项与行动”以

及“各方达不成一致时的权力分配”。 
第二，军地合作项目契约冲突治理具备从契约目标协调，到剩余索取权再分配，最后到剩余控制权

再分配的三层演进结构。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军地合作项目治理不仅要重点关注协议目标谈判与再谈

判的过程，还要进一步明确契约剩余权力再安排和利益再分配。缔约再谈判和履约再谈判都将以获取偶

然性收益作为利益参照点，将其作为军地合作项目协议的重要条款，使其成为项目必然性收益的必要依

据。 
第三，军地合作项目的契约冲突治理与项目履约绩效正相关，偶然性收益激励是契约冲突治理与履

约绩效关系间的中介变量。军地合作项目各方主体需要在解决契约冲突的过程中寻求物质性补偿的最大

化，通过利益感知影响自身行为并为获取偶然性收益做出积极的反馈。在这种激励作用下，契约冲突治

理能够实现更恰当的契约责任分配、更合理的风险分担并改善履约绩效。 

4.2.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契约冲突治理和提高履约绩效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契约冲突治理应以契约冲突三层演进机制为治理切入点。军地合作项目作为多方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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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争议多发的典型项目代表，各方主体应致力于构建具有再谈判参照点的灵活协议，

一旦发生契约目标冲突，缔约各方应尽快进行缔约再谈判，并且这种缔约再谈判必须将将来的偶然性收

益作为一个重要的激励参考点。同时延伸到其他具有上述特点的类似项目，在履约过程中，也应高度关

注通过履约再谈判进一步消除剩余索取权配置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分歧，实现项目的精准治理。基于“冲

突–合作”的契约冲突治理应着眼于合作全过程，在缔约阶段重视契约目标协调，并充分考虑偶然性收

益的激励作用；在履约阶段重视剩余权利再分配，这对于最终妥善解决契约冲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二，合作各方主体应致力于进行合理的契约冲突治理以改善履约绩效。实践证明，契约机会主义

行为不会因履约各方之外的干预而减少，履约各方进行的自我实施干预将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合作

各方主体除了在缔约谈判和再谈判中注重契约目标冲突协调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履约过程中关注契约内

权利配置问题，在明确契约内指定权利基础上对剩余索取权进行合理的再安排，并进一步明确契约风险

如何分担、契约的问责机制如何安排、再谈判之后形成的偶然性收益进行合理的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契

约冲突治理路径对提高履约绩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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